
 

 

中國文化大學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102.02.20 第 1678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2.5.29.101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專利申請及衍生權益分配原則 

職務上之研發成果，經研管會審議通過或未

通過由本校支付專利相關之申請維護費用

者，皆由本校委託專利代理人以本校名義向

專利主管機關辦理專利申請。 

非職務上之研發成果，發明人可申請以本校

名義申請專利或將專利權讓與本校，經研管

會審議通過或未通過由本校支付專利相關之

申請維護費用者，皆由本校委託專利代理人

以本校名義向專利主管機關辦理專利申請或

讓與。 

申請本國專利，每案申請及維護費用所產生

之權益（含權利金或衍生利益金）其分配比

例如下表： 

專利費用及衍生權益分擔表 

研發成

果屬性 

研管會審

議結果 

專利申請及維

護費用(扣除資

助機構補助金

額) 

專利申請衍生

權益(扣除所支

成本及回饋補

助機構金額) 

職務上

之研發

成果 

通過由

本校支

付費用 

發明人：0％ 

本校：100％ 

發明人：70％ 

學  院：10％ 

本  校：20％ 

不通過

由本校

支付費

用 

發明人：100％ 

本校：0％ 

發明人：80％ 

學  院：10％ 

本  校：10％ 

非職務

上之研

發成果 

通過由

本校支

付費用 

發明人：0％ 

本校：100％ 

發明人：80％ 

學  院：10％ 

本  校：10％ 

第七條 專利申請及衍生權益分配原則 

職務上之研發成果，經研管會審議通過或未

通過由本校支付專利相關之申請維護費用

者，經研管會審議通過或未通過由本校支付

專利相關之申請維護費用者，皆由本校委託

專利代理人以本校名義向專利主管機關辦理

專利申請。 

非職務上之研發成果，發明人可申請以本校

名義申請專利或將專利權讓與本校，皆由本

校委託專利代理人以本校名義向專利主管機

關辦理專利申請或讓與。 

申請本國專利，每案申請及維護費用所產生

之權益（含權利金或衍生利益金）其分配比

例如下表： 

專利費用及衍生權益分擔表 

研發成

果屬性 

研管會審

議結果 

專利申請及維

護費用(扣除資

助機構補助金

額) 

專利申請衍生

權益(扣除所支

成本及回饋補

助機構金額) 

職務上之

研發成果 

通過由

本校支

付費用 

發明人：0％ 

本校：100％ 

發明人：70％ 

學  院：10％ 

本  校：20％ 

不通過

由本校

支付費

用 

發明人：100％ 

本校：0％ 

發明人：80％ 

學  院：10％ 

本  校：10％ 

非職務上

之研發成

果 

通過由

本校支

付費用 

發明人：0％ 

本校：100％ 

發明人：80％ 

學  院：10％ 

本  校：10％ 

部分

條文

重複

故重

新修

訂 



 

 

不通過

由本校

支付費

用 

發明人：100％ 

本校：0％ 

發明人：90％ 

學  院： 5％ 

本  校： 5％ 

申請境外專利，其申請維護費用及衍生權益

分擔比例，另由研管會專案議定之。 

由本校以非專利形式進行技術授權及移轉

者，其衍生權益分擔比例原則如下：  

（一）發明人：80％ 

（二）學院：5％ 

（三）本校：15％ 

不通過

由本校

支付費

用 

發明人：100％ 

本校：0％ 

發明人：90％ 

學  院： 5％ 

本  校： 5％ 

申請境外專利，其申請維護費用及衍生權益

分擔比例，另由研管會專案議定之。 

由本校以非專利形式進行技術授權及移轉

者，其衍生權益分擔比例原則如下：  

（一）發明人：80％ 

（二）學院：5％ 

（三）本校：15％ 

第八條 專利維護之檢討 

專利權取得三年後，研管會得邀請發明人及

相關專業人士檢討專利繼續維護之必要性。

其無繼續由本校享有專利或自行實施專利

者，得由發明人付費自行維護，其後所衍生

利益之分配，若未另訂契約協議時，依第七

條專利費用及衍生權益分擔表之原則辦理；

或發明人得以合理之報酬請求本校依法定程

序讓與或授權實施之。 

第八條 專利維護之檢討 

專利權取得三年後，研管會得邀請發明人及

相關專業人士檢討專利繼續維護之必要性。

其無繼續由本校享有專利或自行實施專利

者，得由發明人付費自行維護，其後所衍生

利益之分配，若未另訂契約協議時，依第七

條專利費用及衍生權益分擔表之發明人分擔

100％之原則辦理；或發明人得以合理之報酬

請求本校依法定程序讓與或授權實施之。 

「之

發明

人    

分擔

100

％」   

等字     

刪除 

第十三條 公布施行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

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三條 公布施行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

亦同。 

與學

生權 

益相   

關須 

有學 

生代 

表出 

席與

討論

以期

周延   

 

  



 

 

中國文化大學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修正後全文) 
   94.11.09 第1574次(臨時)行政會議通過 

                                       94.12.14.94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3.08 第1580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年 8月 16日「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委員會會議」討論修正通過 

                                  101.09.05第 1672次行政會議通過 

102.02.20第 167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5.29.101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訂定目的 

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研究創新，並有效運用及管理

所屬單位及教職員、學生之研究發展成果（以下簡稱研發成果），特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校所屬單位及教職員、學生，因職務或利用本校各項資源所完成之

研究而衍生之發明，除另有契約訂定外，其所衍生之智慧財產權(含專

利、商標、著作權)均為本校所有。接受政府機關或相關團體、個人補

助專案研究之研發成果，除法令另有特別規定或委託機關另訂有契約

外，依本辦法辦理；其接受本校專案委託所完成之研發成果，亦同。 

依本辦法辦理有關研發成果之歸屬、管理、實現及運用時，應與本校

訂定書面契約。 

研發成果之歸屬、實現及運用應依公平與效益原則，並參酌資本與勞

務之比例與貢獻訂定之。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辦法所稱職務上之研發成果，係指本校專任教職員、學生於任職或

在學期間，接受由本校編列預算，補助、委辦、出資或使用本校設備

所產生之發明或創作，雖非本校專任教職員、學生，但因受聘執行本

校研究專案所完成之發明者，亦同。 

本辦法所稱之發明人，係指發明研究成果之人。 

第四條   研管會之組織 

本校為審議、管理研發成果，應組成「中國文化大學研發成果與技術

移轉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研管會），由校長召集之，研發長擔任

執行秘書，執行上述審議程序。 

研管會委員15人至21人，其中應包括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發長、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處長、推廣教育長、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資訊



 

 

中心主任、教學資源中心主任、相關學術主管及學者專家若干人，由

校長聘任之；委員任期兩年，得連聘連任，均為無給職，但學者專家

得酌支交通費。 

第五條  研管會之職掌 

研管會之職掌如下： 

一、研發成果及技術移轉之審議。 

二、研發成果歸屬、實現、獎勵金及合理報酬之協商及審議。 

三、訂定相關人員及單位所需負擔申請費、維護費、手續費之比率。 

四、訂定技術移轉之授權金及衍生利益金之分配比率。 

五、補助機關若提供技術移轉獎勵金，該獎勵金之比例分配。 

六、其他相關事宜。 

第六條  研管會之審議 

研管會應依職權或依發明人之申請審議研發成果，並依下列程序申請

專利相關事宜︰ 

一、備具專利申請書（包括專利名稱、發明人、發明人服務單位、擬

申請之國家及理由、專利說明、摘要、必要圖式、申請專利範圍、

相關專利檢索及參考文獻等），並於研發成果完成後六個月內向

本委員會申請。 

二、召開研管會審議。開會時應通知發明人出席說明，如有必要，亦

可請有關人員與會提供意見。 

三、通過審議者依審議內容辦理。 

四、未通過審議者，發明人得於會後一個月內修正其申請文件向研管

會聲請再審議。再審議案經研管會通過者，依第三款規定辦理；

其未經通過者，不得再行申請。 

發明人就其職務上完成之研發結果有協助本校備具申請專利相關文件

及手續之義務。但本校應支付發明人適當之獎勵金，並為適當之姓名

表示。 

本校專任教職員非職務上之發明主要係利用本校資源或經驗而完成者，

發明人應即通知本校，如有必要並應告知創作過程。 

為有效管理及審議本校研發成果及智慧財產權，硏管會可授權 3位以

上之研管會委員組成審議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第七條  專利申請及衍生權益分配原則 

職務上之研發成果，經研管會審議通過或未通過由本校支付專利相關



 

 

之申請維護費用者，皆由本校委託專利代理人以本校名義向專利主管

機關辦理專利申請。 

非職務上之研發成果，發明人可申請以本校名義申請專利或將專利權

讓與本校，經研管會審議通過或未通過由本校支付專利相關之申請維

護費用者，皆由本校委託專利代理人以本校名義向專利主管機關辦理

專利申請或讓與。 

申請本國專利，每案申請及維護費用所產生之權益（含權利金或衍生

利益金）其分配比例如下表： 

專利費用及衍生權益分擔表 

研發成果屬性 研管會審議結果 
專利申請及維護費用

(扣除資助機構補助金額) 

專利申請衍生權益 

(扣除所支成本及回饋補 

 助機構金額) 

職務上之 

研發成果 

通過由本校支付費用 
發明人：  0％ 

本  校：100％ 

發明人：70％ 

學  院：10％ 

本  校：20％ 

不通過由本校支付費用 
發明人：100％ 

本  校：  0％ 

發明人：80％ 

學  院：10％ 

本  校：10％ 

非職務上之 

研發成果 

通過由本校支付費用 
發明人：  0％ 

本  校：100％ 

發明人：80％ 

學  院：10％ 

本  校：10％ 

不通過由本校支付費用 
發明人：100％ 

本  校：  0％ 

發明人：90％ 

學  院： 5％ 

本  校： 5％ 

 

申請境外專利，其申請維護費用及衍生權益分擔比例，另由研管會專

案議定之。 

由本校以非專利形式進行技術授權及移轉者，其衍生權益分擔比例原

則如下：  

（一）發明人：80％ 

（二）學院：5％ 

（三）本校：15％ 

第八條  專利維護之檢討 

專利權取得三年後，研管會得邀請發明人及相關專業人士檢討專利繼

續維護之必要性。其無繼續由本校享有專利或自行實施專利者，得由



 

 

發明人付費自行維護，其後所衍生利益之分配，若未另訂契約協議時，

依第七條專利費用及衍生權益分擔表之原則辦理；或發明人得以合理

之報酬請求本校依法定程序讓與或授權實施之。 

第九條  專利爭議與學術倫理 

依本辦法申請專利之研發成果，如有涉訟或其他爭議情事時，應由本

校法律顧問統一處理，發明人就其發明內容有答辯、出席及協助本校

處理之義務。 

如有涉及學術倫理事宜，則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研發成果之利用 

本校各單位因教學或研究等需要，得申請利用研發成果，並應做成紀

錄。 

第十一條  研發成果移轉與授權 

 研發成果移轉或授權，應以有償及非專屬授權為原則，其合約格式及

內容，由本校另訂之。 

前項合約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合約依據。 

二、移轉或授權標的名稱、內容範圍、地區、期限。 

三、移轉或授權價金及其衍生之利益金。 

四、權利義務內容。 

五、違約條款。 

六、其他必要記載事項。 

第十二條  保密義務 

研管會之委員及相關承辦人員就其審議、承辦或處理之研發成果及衍

生資訊，應負保密義務。 

第十三條  公布施行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